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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关于印发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有关

规范文件的通知  

发布机关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分类 规范性文件 

颁布编号 中绿地〔2021〕37 号 

发布日期 2021-04-01 

生效日期 2021-04-01 

法案条例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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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工作部署，推进农产品地理标志事业高质量发展，中心

对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有关规范文件进行了梳理，组织修订编制了《农产品地

理标志登记产品名称规范》等 9 项技术规范，完善了《登记申请书》和《农产

品地理标志核查员注册管理办法》。现予以发布，请认真遵照执行。  

  省级工作机构已受理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申请，可参照原有关技术规范

执行，相关申请材料请于 2021 年 5 月 30 日前报至中心。  

实施过程中如遇到问题，请及时与中心地理标志处联系。  

 

附件 1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产品名称规范 

第一条 为科学界定和规范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名称，依据《农产品地理标

志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名称应由地理区域名称和农产品通用名称组合

构成。 

第三条 地理区域名称可以是行政区划名称、自然地理实体或居民点名称，

也可以是约定俗成、当地使用广泛的特定地理位置名称。 

（一）行政区划名称包括现行的省、市、县、乡镇等；也可使用历史沿袭

行政区划名称； 

（二）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包括山、河、湖、海、沙滩、岬角、海湾、水

道、地形区等名称； 

（三）居民点名称包括城镇、区片、自然村、片村、巷等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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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约定俗成、当地使用广泛的特定地理位置名称包括桥名、井名、站

名、港名等具有指向性功能的名称。 

第四条 农产品通用名称是有关产品部分名称的统称，指在一定范围内法定

或约定俗成，被普遍使用的名称。 

农产品通用名称应使用产品的学名、俗名、别名等，也可使用当地历史沿

袭名称，但不应导致公众可能对产品本身或产地的误认。 

原则上，不应在农产品通用名称中添加形状、颜色、风味、生长环境等方

面的修饰语。 

第五条 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名称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应进行登记： 

（一）产品名称为法定的通用名称或全国范围内已约定俗成的通用名称； 

（二）产品名称与动植物品种名称相同，可能导致公众对产品产地误认

的； 

（三）产品名称已注册为商标、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未取得所有权人同

意的； 

（四）产品名称与已登记农产品地理标志相同，或包含已登记农产品地理

标志的； 

（五）其它可能存在误导公众对产品产地认知的。 

第六条 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实际生产地域范围与地理区域名称可以是大地

名小范围，也可以是小地名大范围。生产地域范围与地理区域名称对应关系核

定的基本原则是尊重历史传承和生产实际，保证产品品质与产地自然生态环境

和特定生产方式的一致性。 

第七条 本规范由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本

规范代替并废止原《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名称审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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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申请人资格确定规范 

第一条 为规范确定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申请人（以下简称“申请人”）资

格，切实维护生产经营者的共同利益，依据《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等相

关规定，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申请人资格由申请登记产品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本着依

法、公平、公正的原则择优确定，具体工作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

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办理。 

生产地域范围跨县（市、区）的，申请人资格由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确

定。 

第三条 申请人应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行业协会等具有公共管理服务

性质的组织，包括社团法人、事业法人等。政府及其组成部门、企业（农民专

业合作社）和个人不应作为申请人。 

第四条 申请人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监督、管理农产品地理标志及其产品的能力；  

（二）具有为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加工、营销提供指导服务的能力； 

（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第五条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行政

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也可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根据

申请人相关条件择优选取。 

第六条 拟作为申请人的应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一）申请报告； 

（二）单位概况； 

（三）指导申请登记产品生产、加工的技术规范和经营渠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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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监督管理生产经营者规范生产、规范用标的控制措施； 

（五）专业技术人员统计报表及主要专业技术人员资格文件复印件； 

（六）法人证书复印件。 

第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接到申请材料后，应

及时进行审查，并对申请人条件进行现场核实确认。审查内容包括： 

（一）申请人是否持有合法的法人证书； 

（二）申请人是否具备规范的办公场所和 3 名及以上专业技术人员； 

（三）申请人是否具有指导监督生产经营者按照质量技术规范进行生产、

加工及营销的能力。 

第八条 经审查，符合申请人条件的，由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

农村行政主管部门通过官方网站向社会公示，公示内容包括拟申请登记产品名

称、拟定申请人、拟保护生产地域范围等信息。公示期 20 日。 

第九条 经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公示无异议

的，报同级地方人民政府审定，由同级地方人民政府出具申请人资格确定文

件。 

第十条 申请人获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登记资格确定文件后，方可按照

规定提交登记申请材料。 

第十一条 省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受理该产品登记申请时，应将申请登

记产品名称、申请人和拟保护生产地域范围等信息在其官方网站或有关渠道再

次公示，公示范围应能覆盖本省（区、市）辖区并相对固定，便于社会各界关

注和查询。公示期 10 日。 

第十二条 本规范由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本规范代替并废止原《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申请人资格确认评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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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生产地域范围确定规范 

第一条 为规范农产品地理标志生产地域范围确定工作，保证生产地域范

围准确、科学，依据《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生产地域范围确定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形成产品特色品质的自然生态环境应一致。若产品特色品质主要取

决于产地自然生态环境，生产地域内自然生态环境应基本相同或类似，形成产

品特色品质的某个或某些具体自然生态环境因素（气温、光照、土壤、水质等）

应一致。不应将自然生态环境差异较大的区域划入该产品生产地域范围。 

（二）形成产品特色品质的特定生产方式应一致。若产品特色品质主要取

决于产地特定的生产方式，应将采用该特定生产方式的地域确定为产品生产地

域。未使用该特定生产方式的地域不应划入。如锡林郭勒奶酪生产方式要求是

采用蒙古族传统工艺制法，未采用蒙古族传统工艺制法的地域不应划入产品生

产地域范围。 

（三）产品实际生产分布和历史人文因素。产品在地域内应有实际生产，

且历史人文材料应能说明产品的历史生产年限和声誉基础。历史生产年限不足

或计划规划的生产地域不应划入产品生产地域范围。 

第三条 生产地域范围确定应结合产品品质检测和（或）外在感官特征鉴

评，保证产品特色品质的一致性。 

第四条 申请人应以现行行政区划为基础提出生产地域范围建议，并以最新

行政区划图为蓝本，绘制生产地域分布图。 

第五条 生产地域分布图应准确标示出产品的生产地域范围和边界线，做到

地域完整、边界清晰。地域分布图应界定到所辖乡（镇）或村，边界线采用加

宽线条进行标示。必要时，可加注相关文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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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申请人应将生产地域范围建议及生产地域分布图报所在地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第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确定生产地域范

围及生产地域分布图后，应将拟保护生产地域范围与拟申请登记产品名称、拟

定申请人等一并进行公示。 

第八条 公示无异议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出具

生产地域范围确定文件，并将生产地域分布图作为附件。 

第九条 本规范由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本

规范代替并废止原《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生产地域分布图绘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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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规定了登记产品的地域范围、独特自然生态环境、特

定生产方式、产品特色品质、质量安全规定及标志使用规定等要求。 

1 地域范围 

主要载明产品所包含的生产地域范围、经纬度和区域边界等。地域范围为

县（区）级及以上的，应具体到所包含的乡（镇），相关乡（镇）不是全地域

的，应具体到村；地域范围为乡（镇）级及以下的，应具体到村。相关信息应

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地域范围相一致。 

2 独特自然生态环境 

主要描述影响登记产品品质特色形成和保持的独特产地自然生态环境因子，

如独特的光照、温度、湿度、降水、水质、地形地貌、土质等。重点描述产品

特色品质形成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联，不应简单罗列自然生态环境条件。 

3 特定生产方式 

主要描述影响登记产品品质特色形成和保持的特定生产方式，包括主要品

种范围、产地要求、生产控制、产后处理等相关技术要求。重点描述产品特色

品质形成与特定生产方式的关联，不应简单罗列生产操作技术规程。 

若为多种细分产品或系列产品且生产方式不一致的，应分别描述每种产品

的生产方式。此种情况下，产品生产的原料应来自本技术规范载明的生产地域，

且关联一致。如茶叶中的绿茶和红茶。 

4 产品特色品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地理标志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编写指南） 

产品名称 1 
编号：AGIXXXX–XX-XXXX

2 
             公布日期：XXXX-XX-XX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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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描述登记产品独特外在感官特征及内在特色品质指标。若为多种细分

产品或系列产品且品质特色有较大差异的，应分别描述每种产品的特色品质，

并分别进行验证。 

5 质量安全规定 

注明产地环境、产品质量符合国家相关强制性技术规范要求，标明执行的

行业标准或国家标准编号与名称。 

6 标志使用规定 

产品登记后，标志的标注方式与方法，生产地域范围内的生产经营者标志

使用的申请与使用要求，标志的管理与监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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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 

1．首页表头中的“产品名称”是指申请登记的农产品地理标志全称，字体

为华文中宋，字号为小二。 

2．首页表头中的编号由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编写，编号由代号、年份、

公告批次和获证产品总排序号四个部分组成，字体为宋体，字号为四号。基本

格式为： 

 

AGIXXXX – XX– XXXX 

 

 

 

 

 

 

 

3．首页表头中的公布日期是指发布登记公告的日期，字体为宋体，字号为

四号，基本格式为：XXXX (年）- XX（月）- XX（日）。 

农产品地理标志质量控制技术规范正文字体为宋体，字号为四号；正文内标

题字体为黑体，字号为四号，行间距为固定值20磅。 

若首页纸面不够，可按本页的页眉和页脚格式增页。申请人在拟定登记产品

的质量控制技术规范时，总体框架和版面应按照此编写指南规定的格式排列，

每个部分的具体内容可依照不同产品的实际情况填写。 

  

编号：AGIXXXX–XX-XXXX           公布日期：XXXX-XX-XX 

获证产品总排序号 
 

公告批次 

年份 
 

农产品地理标志英文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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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产品外在感官特征鉴评规范 

第一条 为规范农产品地理标志申请登记产品外在感官特征鉴评工作，依

据《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外在感官特征鉴评是凭借感官对申请登记产

品的色、香、味、形、大小等外在感官特征进行评价的活动。 

第三条  申请登记产品仅外在感官特征显著的，应进行外在感官特征鉴评。

外在感官特征和内在特色品质均显著的，可不进行外在感官特征鉴评。 

第四条 产品外在感官特征鉴评由省级农产品地理标志工作机构（以下简

称“省级工作机构”）组织实施。 

第五条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申请人（以下简称“申请人”）向省级工作

机构提出鉴评申请后，省级工作机构应及时组织相关专家进行鉴评。鉴评以会

议形式进行，鉴评组一般由 3～5 名专家组成。 

第六条 鉴评专家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相应技术专长或取得相关专业资质； 

（二）熟悉申请登记产品情况和典型品质风味特性； 

    （三）能客观、准确、规范地对申请登记产品进行特性描述； 

（四）身体健康，并能按要求参加鉴评； 

（五）作风严谨、客观公正、实事求是。 

第七条 外在感官特征鉴评具体时间和地点由省级工作机构商申请人确定。

鉴评前，申请人应做好鉴评样品、鉴评用具等相关准备工作。 

第八条 鉴评样品应能代表申请登记产品生产地域范围内产品的总体感官

特征，样品状态能够反映产品的固有特色。 

第九条 外在感官特征鉴评以文字描述为主，鉴评专家凭借专业知识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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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对申请登记产品质量控制技术规范所描述的外在感官特征进行鉴定评价。 

第十条 鉴评会参加人员包括鉴评专家、申请人、相关农产品地理标志工

作机构人员。鉴评工作实行专家组长负责制。 

第十一条 鉴评会应至少包括以下程序： 

（一）主持人介绍品质鉴评组成员、相关方面人员及要求； 

（二）鉴评组长主持鉴评： 

1.鉴评组长介绍鉴评程序及规则； 

2.申请人介绍待鉴评产品，重点说明外在感官特征； 

3.鉴评组进行鉴定评价； 

4.宣布鉴评结论； 

5.鉴评组成员在鉴评报告上签字确认。 

（三）主持人对鉴评工作进行小结。 

第十二条 依据申请登记产品质量控制技术规范，鉴评意见与外在感

官特征描述基本一致的，则为符合。鉴评意见与外在感官特征描述不一致的，

则为不符合。对于不符合的或在鉴评过程中认为产品还有其它典型特征的，可

建议申请人根据鉴评意见修改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第十三条 鉴评组应客观、准确填写《产品外在感官特征鉴评报告》

（见附录）。鉴评应使用科学、规范的术语对申请登记产品外在感官特征进行

描述，不应使用评价性语言。鉴评报告一式三份，统一由省级工作机构进行确

认。 

第十四条 省级工作机构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完成《产品外在感官特征

鉴评报告》审核确认工作。确认时应签署意见，并加盖省级工作机构公章。鉴

评报告一式三份，一份随申请材料上报，其余两份分别由申请人和省级工作机

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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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本规范由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

施行。本规范代替并废止原《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感官品质鉴评规范》。 

 

 

 

 

 

 

 

 

 

 

 

 

附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地理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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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外在感官特征鉴评报告 

 

 

 

申请人： 

产品名称：                        

省级工作机构：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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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 报告无省级工作机构公章无效。 

2. 复印报告未加盖省级工作机构公章无效。 

3. 报告涂改无效。 

4. 对鉴评报告若有异议，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省级工作机

构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5. 未经中心和省级工作机构同意，鉴评报告不得用于商业性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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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评报告 

NO.                                               共页第页 

样品名称  
样品等级、

状态 
 

抽样地点  抽样日期  

样品数量  抽样人员  

  样品来源  

鉴评组 

成员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签  字 

    

    

    

    

    

 

鉴评意见： 

 

 

 

 

 

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省级工作机构确认意见： 

 

 

 

负责人签字： 

（加盖省级工作机构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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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注：鉴评报告可附页: 

附件 5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产品抽样检测技术规范 

第一条  为规范农产品地理标志申请登记产品抽样和检测工作，依

据《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申请登记产品内在特色品质显著的，应进行抽样检测。 

第三条  承担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产品抽样检测的机构，应为中国

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认定并委托的定点检测机构或同意的

检测单位。 

第四条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申请人（以下简称“申请人”）委托

检测机构进行抽样检测。检测机构接到委托后，应及时安排专业人员按照抽样

程序和方法进行抽样。 

抽样工作一般应由检测机构专业人员实施完成，也可由检测机构委托相关

省级农产品地理标志工作机构（以下简称“省级工作机构”）或产品所在地地

市级农产品地理标志工作机构完成。 

第五条  抽样人员在抽样过程中应携带抽样单（见附录 A）和相关

抽样证明。现场抽样过程中，应根据种植、养殖产品区域大小和分布特点，合

理布设采样点，采样点应能反映申请登记产品生产地域范围内的总体品质情况。 

生产地域范围为县（区）级及以下的，应至少布设 3 个采样点；生产地域

范围为地市级及以上的，范围内所有县（区）均应布设采样点，且每个县

（区）采样点数不少于 3 个。 

生产地域为开放式海域、湖泊、滩涂、山川或集中连片的草场、林场的，

采样点数应不少于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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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抽样人员和申请人应对抽取样品的真实性、代表性和有效

性进行确认并负责。 

第七条  抽样单一式三份。一份随检测报告上报中心，其余两份分

别由申请人和省级工作机构留存。 

第八条  检测机构抽样后，应在 20 个工作日内依据申请登记产品

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规定的相关品质指标完成检测工作。 

第九条  依据申请登记产品质量控制技术规范，检测结果全部在规

定值范围内的，则判定其产品符合要求。检测结果不在规定值范围内的，则判

定为产品不符合要求。产品具备其它可量化内在品质特性的，可建议申请人修

改质量控制技术规范内在品质指标。 

第十条  检测机构应根据检测结果及时出具《产品品质检测报告》

（见附录 B），报告一式三份，一份随申请材料上报中心，另外两份分别由申

请人和省级工作机构留存。 

第十一条 检测机构对检测结果和出具的报告负责。申请人可自收到

检测结果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检测机构书面申请复检。检测机构接到异议

后，应及时进行复检，并及时将复检结果通知申请人。 

第十二条 本规范由中心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规范代替

并废止原《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品质鉴定抽样检测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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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品质检测抽样单 

NO.：                                          第   联 

本
栏
由
抽
样
人
员
及
申
请
人
填
写 

产品名称   样品编号  

收获（出厂）日期  保质期  

保存条件 常温〇冷冻〇冷藏〇  

抽
样
人
员
填
写 

抽样单位  

手机  抽样日期  

抽样地点  抽样方法  

采样部位  样品数量  

抽样基数  

申
请
人
填
写 

申请人 

全称 

 

联系人  手  机   

抽 

样 

单 

位 

签 

署 

 

本次抽样符合规定程序及

要求，样品经双方人员共同

确认，真实有效，并做如上

记录。 

 

抽样人员（签字）： 

 

 

申 

请 

人 

签 

署 

 

本次抽样规范有效，上述记录

经核实无误。 

申请人代表(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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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本单一式三份，一份随检测报告上报，其余两份分别由申请人和省级工作机构

留存。 

附录 B 

 

 

 

 

 

编号： 

 

产品品质检测报告 

 

 

申请人：                    

产品名称：                      

检测机构名称（盖章）：               

报告日期：  年  月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地理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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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制 

 

 

 

注意事项 

 

1.报告无“报告专用章”或检测机构公章无效。 

2.报告无制表、审核、批准人签字无效。 

3.报告无骑缝章无效。 

4.报告涂改无效。 

5.对检测报告若有异议，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检测机

构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6.委托检测仅对来样负责。 

7.未经检测机构同意，检测报告不得用于商业性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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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机构地址：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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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报告 

NO.                                                 共   页第   页 

样品名称  
型号规

格 
 

检测类别 □登记检测；□证后监测；□委托检测；□其它，注明： 

抽样单位 □检测机构；□省级工作机构代为抽样；□其它，注明： 

抽样地点  抽样日期  
抽样

人 
 

样品来源  

样品数量  抽样基数  

样品等级

、状态 
 

原编号或 

生产日期 
 

检测依据  检测项目  

所用主要

仪器 
 

实验环境

条件 
 

产 

品 

品 

质

检 

测 

结 

论 

 

 

 

 

 

 

 

 

 

 

 

（报告专用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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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注 
 

批准：                        校核：                 制表： 



25 
 

检测结果报告书 

NO.                                                 共   页第   页 

检测项目、参

数 
规定值 实际检测值 单项结论 检测方法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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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检测结果报告书”可附页。 

附件 6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现场核查规范 

第一条 为规范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现场核查工作，保证现场核查工作质

量，根据《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程序》等相关

规定，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所称现场核查，是指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审查工作中，对

申请登记产品相关情况进行实地核实确认的过程。 

第三条 省级农产品地理标志工作机构（以下简称“省级工作机构”）负责

现场核查的组织和实施。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负责现

场核查的指导和统筹。 

第四条 省级工作机构应根据申请登记产品申请材料初审情况制定现场核查

计划，包括核查的依据、时间、地点、内容、程序和人员构成等。 

第五条 现场核查工作应按照《登记现场核查工作程序》（见附录 A）进

行，包括制定现场核查方案、通知申请人、实施现场核查、提交核查报告等环

节。 

第六条 现场核查实行核查组组长负责制，组长应由具有核查员资质的省级

工作机构人员担任。现场核查组应至少由 2 名以上核查员组成，所在地地县级

工作机构核查员不应作为核查组成员。 

第七条 现场核查应核查申请人资质能力、产品生产地域范围、特色品质及

其与自然生态环境和特定生产方式的关联、历史人文因素（生产与声誉年

限）、产品质量控制技术规范的建立与实施、生产过程档案记录、产品包装与

可追溯体系建设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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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现场核查完成后，核查组应对核查情况进行综合判定，做出现场核

查结论。现场核查结论分三种： 

（一）现场核查符合登记条件； 

（二）现场核查不完全符合登记条件，限期整改； 

（三）现场核查不符合登记条件。 

现场核查不完全符合且要求限期整改的，应由核查组组长对整改情况进行

验收。必要时，可组织核查员进行实地核查验收。 

第九条 核查组在完成第八条的相关工作后，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将《登记

现场核查报告》（见附录 B）报送省级工作机构。 

第十条 现场核查符合或经整改符合的，省级工作机构应结合申请材料初审

情况，提出初审意见后报中心。现场核查不符合或经整改仍不符合的，省级工

作机构应终止登记程序，驳回登记申请，并将相关意见通知申请人。 

第十一条 中心在审查或专家评审过程中认为有必要进行现场确认核查的，

应适时组织相关人员实施现场确认核查。 

第十二条 本规范由中心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本规范代替并废止

原《农产品地理标志现场核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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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现场核查工作程序 

一、制定现场核查方案 

根据核查内容制定《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现场核查方案》（附录 A-2）。 

二、通知申请人 

以《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现场核查通知单》（附录 A-1）形式书面通知申

请人。 

三、实施现场核查 

依据现场核查方案进行核查。 

（一）召开首次会议 

会议由核查组组长主持，参加人员包括核查组全体人员、申请人、生产经

营者代表和地方有关方面人员等。内容包括： 

1.介绍参会人员； 

2.介绍核查依据、核查范围、核查对象、核查方法、核查日程等有关工作

安排； 

3.宣读保密承诺； 

4.确定陪同人员； 

5.明确注意事项，说明相关问题； 

6.确定末次会议的安排。 

（二）进行实地核查 

核查组按核查方案进行实地核查。 

核查组内部应及时沟通，汇总分析核查中发现的问题，明确现场核查结

论，完成《登记现场核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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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召开末次会议 

会议由核查组组长主持，参会人员包括核查组全体人员、申请人、生产经

营者代表和地方有关方面人员等。内容包括： 

1.简述核查的总体情况； 

2.介绍核查过程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3.对申请人资质、生产地域范围确定、特色品质及其与生产地域自然生态

环境和特定生产方式的关联、历史人文（生产和声誉年限）、产品质量控制技

术规范的建立与实施、生产记录档案、产品包装与可追溯体系建设等情况的有

效性评价； 

4.宣布核查结论，提出改进或整改意见； 

5.申请人发言； 

6.现场核查结束。 

四、提交核查报告 

核查组在完成相关核查工作后 5 个工作日内，向省级工作机构提交《登记

现场核查报告》，并随附核查员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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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1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现场核查通知单 

 

 

                                    ： 

   

 你单位报送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申请材料收悉，现定于   年   月   日

到   月   日实施现场核查工作，请予以支持和配合。 

核查组联系人： 

联系电话： 

 

    附：《农产品地理标志现场核查方案》 

 

 

                               省级工作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抄送：所在地、县两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或农产品地理标志工作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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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2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现场核查方案 

产品名称  

申请人  

核查地点  

核查日期 年   月   日—   月   日 

核查依据  

核查范围及主要方式： 

1.核查范围：申请人资质、申请登记产品特色品质及其与生产地域自然生态环境和

特定生产方式的关联、历史人文（生产和声誉年限）、产品质量控制技术规范的建立与

实施、生产记录档案、产品包装与可追溯体系建设等有关情况； 

2.申请人汇报：听取申请人介绍有关情况； 

3.实地检查：检查产品生产基地、加工、仓储、营销等有关场所； 

4.随机访问：随机访问生产者和有关人员，核实产品生产及管理情况； 

5.查阅文件、记录：查阅质量控制技术规范等文件制定及执行情况，查阅生产管

理、投入品使用、出入库、产品销售、培训等记录； 

6.核查其它需要了解的内容。 

核查组成员 

分工 姓名 工作单位 

 

组长   

 

 

组员   

组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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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登记现场核查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地理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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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                  

产品名称：                    

现场核查日期：      年  月  日至  月  日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制 

 

 

 

 

填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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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告由现场核查组填写，核查组成员应为有资质的农产品地理标志核

查员。 

2.报告用语应当规范准确。栏目不得空缺，没有填写内容的应填

“无”。 

3.核查组签字应由组长和成员本人签字，其他人不得代签。 

4.核查组应在完成现场核查相关工作后 5 个工作日内，将《登记现场核

查报告》（原件）提交省级工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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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场核查基本情况表 

类别 分工 姓名 工作单位 备注 

核 

 

查 

 

组 

组长    

成员 

   

   

   

   

参 

加 

人 

员 

   

   

   

   

核查依据 

 

 

 

核查范围 

 

 

 

核查地点 
 

 

保密承诺 

核查组承诺：严格按照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的有关规范实施现

场核查，对于核查中可能涉及到的申请人的产品、技术等非公

开信息，在未得到法律许可或申请人同意的情况下不向第三方

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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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场核查客观事实描述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二、生产地域范围及分布情况 

 

 

 

 

 

 

 三、特色品质及其与生产地域自然生态环境和特定生产方式的关联 

 

 

 

 

 

 

 

    四、历史人文因素（生产和声誉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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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产品质量控制技术规范的建立与实施情况 

 

 

 

 

 

 六、生产记录、产品包装与可追溯体系建设情况 

 

 

 

 

 

 

  七、其它需要说明的情况 

 

 

 

 

 

 

 

 

 

 

 

 

 

 

 

 

 

3.现场核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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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 

核查 

结论 

□符合； 

□不完全符合，限期整改； 

□不符合。 

 

成员签字： 

 

 

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限
期
整
改
项
目
描
述 

 

 

 

                          申请人确认签字：        

                                      

                                    年   月   日 

限期 

整改 

项目 

符合 

验收 

结果 

 

 

 

 

 

 

 

 

                           核查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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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变更规范 

第一条 为规范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变更工作，根据《农产品地理标志

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因登记证书持有人、产品生产地域范围或相应自然生

态环境发生变化等而提出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变更。 

第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应提出证书变更申请： 

(一)登记证书持有人名称发生变化的； 

(二)登记证书持有人因社团法人注销或事业单位改革等而发生变化的； 

(三)登记产品生产地域范围扩大的； 

(四)登记产品生产地域范围缩小的； 

(五)自然生态环境发生变化引起产品质量控制技术规范变化的。 

第四条 登记证书持有人名称发生变化的，应向省级农产品地理标志工作机

构（以下简称“省级工作机构”）提出证书变更申请，同时提交以下材料： 

（一）证书变更申请（见附录）； 

（二）申请人法人证书复印件； 

（三）登记管理机关有关名称变更的佐证材料； 

（四）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 

第五条  登记证书持有人因社团法人注销，或事业单位调整而不再存续，

或不再符合登记申请人条件的，可由农产品地理标志所在地的地方人民政府按

照《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申请人资格确定规范》重新确定拟持有人。 

第六条 依据本规范第五条确定的拟持有人应向省级工作机构提出证书变更

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证书变更申请（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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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拟持有人法人证书复印件； 

（三）申请人资格确定文件； 

（四）原证书持有人单位注销或机构改革的佐证材料； 

（五）原证书持有人或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同意变更意见； 

（六）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 

第七条 登记产品生产地域范围扩大的，登记证书持有人应向省级工作机构

提出证书变更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证书变更申请（见附录）； 

（二）扩大地域的产品品质检测报告和（或）外在感官特征鉴评报告； 

（三）拟修订的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四）生产地域范围确定文件； 

（五）其它必要的说明性或证明性材料。 

产品生产地域范围扩大超出原所在地人民政府辖区范围的，在原所在地人

民政府书面同意的基础上，由具有管辖权的上级人民政府所属农业农村行政主

管部门进行生产地域范围确定和公示。 

第八条  登记产品生产地域范围缩小的，登记证书持有人应向省级工作机

构提出证书变更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证书变更申请（见附录）； 

（二）拟修订的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三）生产地域范围确定文件； 

（四）其它必要的说明性或证明性材料。 

第九条  自然生态环境发生变化引起登记产品质量控制技术规范变化的，

登记证书持有人应向省级工作机构提出证书变更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一）证书变更申请（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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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品品质检测报告和（或）外在感官特征鉴评报告； 

（三）拟修订的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四）其它必要的说明性或证明性材料。 

自然生态环境变化是指区域内自然环境或生态环境发生的中长期变化，特

殊年份气候异常导致的变化不必提出变更申请。 

第十条 省级工作机构自受理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变更申请之日起，应

在 45 个工作日内完成变更申请材料的初审和现场核查（必要时），并提出初

审意见。 

本规范第三条第（三）、（四）条款的变更申请，应进行现场核查。第三

条第（一）、（二）、（五）条款的变更申请，若有必要，应进行现场核查。 

符合变更条件的，将变更申请材料和初审意见报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以

下简称“中心”）；不符合变更条件的，应在提出初审意见之日起 10 个工作

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一条 中心应自收到变更申请材料和初审意见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

对变更申请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本规范第三条第（三）、（四）、（五）条款的变更申请，应组织专家评

审。 

第十二条 经中心审查和专家评审通过的，向社会公示。公示无异议的，由

农业农村部做出登记证书变更决定并公告，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地理

标志登记证书》。    

本程序第三条第（五）条款的变更申请，经中心审查和专家评审通过的，

由中心公布变更后的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中心审查意见为不符合变更条件或专家评审不通过的，由中心书面通知申

请人，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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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本规范由中心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录 

 

 

 

证书变更申请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地理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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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人（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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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说明 

 

 

1.申请人应填写《申请书》的一至五项，保证所填写和提供信息及资料真

实、准确，并承担由于信息提供虚假或不准确而造成的一切责任。 

2.第六项以后为审核办理项，由各级工作机构和有关人员填写。 

3.《申请书》正反打印。 

4.《申请书》的格式和内容不允许更改。 

5.《申请书》所选“□”内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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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证书信息 

产品名称  

证书编号  

证书持有人  

二、申请人信息 

全称  

 地址  

法人代表  手机  邮箱  

三、申请变更类别  

登记证书持有人名称       □          登记证书持有人       □                 

生产地域范围扩大         □          生产地域范围缩小     □  

自然生态环境变化引起质量控制技术规范变化                  □ 

四、变更内容（可附文件） 

变更前 变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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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变更原因 

 

 

 

 

 

 

 

 

 

 

六、县级工作机构审核确认（适用时）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七、地市级工作机构审核确认（适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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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八、省级工作机构初审意见 

公示情况（适用时） 

 

 

公示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公示渠道： 

公示结果：□无异议；□有异议，具体说明： 

 

 

 

 

 

 

初审 现场核查（适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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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员（签字）： 

 

                年    月    日 

 

 

 

 

 

核查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九、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审查意见 

地理标志处（秘书处）审查意见 专家评审意见（适用时） 

 

 

 

 

 

 

审核：             负责人： 

 

□通过    □暂缓    □不通过 

 

     评审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中心领导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公示、公告、发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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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办人： 

                            

                              年    月    日 

附件 8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审查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审查工作，保证审查工作质量，根据

《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及相关技术规范，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本准则适用于省级农产品地理标志工作机构（以下简称“省级工作

机构”）对申请材料的受理和初审，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中

心”）对申请材料的审查。 

第三条 省级工作机构从事登记审查工作的人员，应取得《农产品地理标志

核查员注册证书》。审查人员应按照科学规范、客观独立、公平公正的原则进

行审查，并对审查结论负责。 

第四条 省级工作机构在受理申请前，必要时，可先行对申请登记产品进行

论证评估，特色品质不明显、生产年限或声誉基础不足、登记保护价值不大的

产品不予受理。 

第二章  审查内容 

第五条 产品登记范围审查 

（一）审查依据：《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 

（二）审查重点： 

1.申请登记产品应是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并属《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

护产品目录》（见附录）所涵盖的产品。未列入目录的，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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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水、粗制盐、用于动植物生产的种子种苗、纯野生产品、原国家保护后

部分放开人工养殖的产品等，不予受理。仅限于作为另一种产品的原料，本身

并不直接上市的产品，原则上不予受理。 

3.申请登记产品应已列入《全国地域特色农产品普查备案名录》。未列入

名录的，申请人应将产品名称、特色品质和历史人文（生产年限和声誉基

础）、生产地域范围等情况报省级工作机构审核，审核通过报中心审查同意后

方可申请。 

第六条 产品名称审查 

（一）审查依据：《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产品名称规范》 

（二）审查重点： 

1.名称结构审查。产品名称应由地理区域名称和农产品通用名称组成。 

地理区域名称可为行政区划名称、自然地理实体或居民点名称，也可以是

约定俗成、当地使用广泛的特定地理位置名称。农产品通用名称应使用产品的

学名、俗名、别名等，也可使用当地历史沿袭名称，但不应导致公众可能对产

品本身或产地的误认。 

    2.不应登记的情形。产品名称为法定的通用名称或全国范围内已约定俗成的

通用名称的；产品名称与动植物品种名称相同，可能导致公众对产品产地误认

的；产品名称已注册为商标、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未取得所有权人同意的；

产品名称与已登记农产品地理标志相同或包含已登记农产品地理标志的。 

第七条 申请人资质审查 

（一）审查依据：《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申请人资格确定规范》 

（二）审查重点： 

1.申请人应为事业法人、社团法人等，不应为政府、企业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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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合现场核查，审查申请人在申请登记产品的生产经营领域是否具有一

定影响力和组织能力，是否被所在地域范围内的产品生产经营者普遍认可。 

3.申请人资格确定文件应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向当地农业农村行政主

管部门出具的批复文件。政府内设部门（如办公室）出具文件无效，由省级人

民政府确定登记申请人的除外。生产地域范围跨县（地市）域的，由上一级地

方人民政府出具申请人资格确定文件。 

4.申请人资格确定文件应为原件，复印件无效。  

第八条 生产地域范围确定审查 

（一）审查依据：《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生产地域范围确定规范》 

（二）审查重点： 

1.生产地域范围确定文件应为地方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向申请人出具的

文件，内容应包括地域经纬度范围、所辖具体县（区）、乡镇或村名称（列

表）、生产规模和产量等必要信息，并附生产地域分布图。 

2.生产地域范围确定应统筹考虑产品的特色品质及其与产地自然生态环境

和特定生产方式的关联，并应在生产地域范围内有实际生产和历史人文基础。

生产地域范围可集中连片，也可点状分布。 

3.生产地域分布图应以最新版行政区划图为蓝本（彩图），准确标示出产

品的生产地域范围和边界线。地域分布图边界线应采用加宽线条进行标示。 

4.初级加工农产品应确定原料基地的生产地域范围。 

5.跨县（区）或地市地域的产品，应整区域联合申请。生产地域范围应由

具有跨域管辖权限的上一级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申请人资格亦由上一

级地方人民政府确定。地理区域属于跨省份的山脉、河流、湖泊等产品，由具

有相关资源管辖权限的专门机构确定生产地域范围和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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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于产品主管部门包括其它部门的，应由农业农村部门和相关行业主管

部门联合（或分别）出具生产地域范围确定文件，或农业农村部门征求相关行

业部门意见后，单独出具文件，并注明征求意见情况。 

7.生产地域范围确定文件应为原件，复印件无效。 

第九条 质量控制技术规范审查 

（一）审查依据：《农产品地理标志质量控制技术规范（编写指南）》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产品外在感官特征鉴评规范》《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产

品抽样检测技术规范》 

（二）审查重点： 

1.特色品质审查 

产品应具有独特的品质，即明显区别于其它产地该类产品的外在感官特征

和（或）内在特色品质。特色品质不明显的产品不应通过审查。 

1.1 外在感官特征审查 

外在感官特征描述应客观真实，应采用规范性语言描述产品的外观、口

感、气味等特征，可使用数字描述的，尽量使用数字，避免评价性语言，如美

味、独特、品质好等笼统描述。 

产品仅外在感官特征显著的，应提交产品外在感官特征鉴评报告。外在感

官特征和内在品质特性均显著的，可不进行外在感官特征鉴评，对产品外在感

官特征鉴评报告不作要求。 

产品外在感官特征鉴评报告审查。品质鉴评组一般由 3～5 名专业领域技

术专家组成，省级工作机构内部人员不应作为专家组成员。鉴评组成员均应签

字，鉴评意见由组长签字。省级工作机构应填写确认意见并签字盖章。鉴评报

告应使用固定格式且为原件。 

1.2 内在特色品质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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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内在特色品质一般由体现产品特色的理化指标构成，指标数一般不超

过 4 个，指标值应为范围值（品质限值），而非固定值，可用大于等于

（≥）、小于等于（≤）、不少于、不超过等表示，也可以是区间范围值。 

申报产品存在细分或系列产品，且内在特色品质存在较大差异的，应分别

描述特色指标，并由相应的产品品质检测报告进行验证。 

产品品质检测报告审查。检测机构应为中心委托或同意的检测单位，报告

封面应加盖“报告专用章”、检测机构公章和骑缝章，制表人、审核人、批准

人均应签字。检测报告应为原件。所有内在特色品质指标应在每份报告中进行

验证检测，且结果符合。 

采样点和检测报告数量：生产地域范围为县（区）级及以下的，应至少布

设 3 个采样点；生产地域范围为地市级及以上的，范围内所有县（区）均应布

设采样点，且每个县（区）采样点不少于 3 个。生产地域为开放式海域、湖

泊、滩涂、山川或集中连片的草场、林场，采样点不少于 3 个。每个采样点对

应一份检测报告。 

2. 独特自然生态环境审查 

    应重点描述产地与形成产品特色品质因果关系密切的自然生态环境因素（如

光照、温度、湿度、降水、水质、土质、地形地貌等）及其关联性。 

生产地域范围内，自然生态环境或至少形成产品特色品质的某个或某些自

然生态环境因素应基本一致。自然生态环境差异较大的，不应通过审查。 

3. 特定生产方式审查 

应重点描述与形成产品特色品质因果关系密切的生产方式（主要品种、产

地要求、生产关键环节等）及其关联性。 

申请登记产品存在细分或系列产品且生产方式不一致的，应分别描述每种

产品的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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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标志使用审查 

应写明标志使用人在产品或产品包装上统一使用农产品地理标志公共标识

和产品名称组合形式字样。 

第十条 历史人文佐证材料审查 

申请登记产品应在生产地域范围内有一定的生产历史和声誉基础。结合我

国国情，原则上，产品在生产地域范围内应至少有 30 年的生产历史和 20 年的

声誉基础。生产和声誉年限通过审查历史人文佐证资料来确认。 

历史人文表现形式包括县志、市志、农业志、产品志等历史文献记载；诗

词歌赋、传记、传说、轶事、典故等记载；民间流传的该类产品民风、民俗、

歌谣、工艺文化；饮食、烹饪等；名人的评价与文献；荣获省级以上历次名牌

产品获奖情况；媒体宣传、报导、图片等。历史人文佐证材料可为多种表现形

式，但县志、市志、农业志、产品志等历史文献中关于该产品的记载原则上必

须提供。生产历史和声誉基础应在相关材料中做出明显标记。 

历史人文佐证材料应同时说明产品的生产历史和声誉基础，仅体现生产历

史的佐证材料不应通过审查。如德庆贡柑，光绪《德庆州志》记载：“唐开

元，柑橘丰极，官马尤甚。色金、泽，肉爽，味清、蜜，宋高宗甚喜，年贡不

断，渐谓之贡柑”。“产品畅销国内大中城市，远销港澳、荷兰、澳大利亚等

国家和地区”。德庆贡柑荣获“中国贡柑之乡” “中国柑桔产业十强县”等。

相关材料能够证明德庆贡柑生产历史悠久，且具有良好的声誉基础。又如，德

庆年鉴记载“以种植砂糖桔、贡柑、马水桔、东莞糯米糍、大红贵味、石硖龙

眼等优质水果”“大力发展贡柑、砂糖桔”，此部分佐证材料仅能说明德庆生

产贡柑，不能说明产品声誉基础，仅有此部分佐证，不应通过登记审查。 

第十一条 样品图片（视频）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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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重点：样品图片（视频）应含种植（养殖）初级产品、制成品（仅限

申请登记产品为初级加工品）图片及产品包装图片，应至少提供一张产品的彩

色特写图片或镜头。 

第十二条 登记现场核查报告审查 

（一）审查依据：《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现场核查规范》 

（二）审查重点： 

1.现场核查工作由省级工作机构组织实施，不应由地县级工作机构代为实

施。 

2.现场核查组一般由 2 名以上核查员组成。核查组组长应为省级工作机构

核查员。所在地地县级工作机构核查员不作为核查组成员参与现场核查工作。

现场核查结论表中组长和成员均应签字。 

3.现场核查应对生产地域范围、特色品质及其与产地自然生态环境和

（或）特定生产方式的关系、生产历史和声誉基础等进行重点调查。 

4.现场核查报告后应附核查员证书复印件。 

第十三条 特殊情况审查 

（一）产品名称与商标冲突性审查。如申请登记产品名称已在先注册为商

标、集体商标或证明商标，且申请人与所有权人不是同一主体的，申请人应提

供所有权人同意其以该产品名称申请登记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文件，确保不产生

法律纠纷。 

（二）同一产品名称项下存在细分或系列产品的审查。使用生产地域范围

内同一原料，存在多种细分产品或系列产品的，可一并申请，如羊与羊肉、鸡

与鸡肉和鸡蛋、红茶和绿茶等，但应在质量控制技术规范中分别描述产品的外

在感官特征和内在特色品质，并分别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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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同一生产区域同类产品的审查。申请登记产品与已登记产品为同一

类，且处于同一较大范围生产区域内但无地域交叉的，申请登记产品应与已登

记产品特色品质有明显区别。如特色品质无明显区别、仅是地域范围不同的，

不予受理，但可重新确定生产地域范围，依照规定申请证书变更。如特色品质

确不相同，应突出申请登记产品在已登记产品基础上的个性品质特征，提供特

色品质比对情况和声誉佐证材料。 

如某市所辖某县已登记大米，该市另一县申请登记大米时，应充分说明新

申请大米与已登记大米的品质差异，及新申请登记大米的声誉。 

（四）同类产品存在行政区划隶属关系的审查。申请登记产品与已登记产

品为同一类，且生产地域范围存在行政区划隶属关系的，申请前，应分析比较

申请登记产品与已登记产品的特色品质及形成特色品质的自然生态环境或历史

人文因素，并按如下情况处理。 

1. 申请登记产品行政区域包含已登记产品行政区域，若已登记产品符合或

优于申请登记产品特色品质及形成特色品质的自然生态环境或历史人文因素，

应征得已登记产品相关权益人同意，将已登记产品生产地域范围划入申请登记

产品生产地域范围。申请登记产品经登记后，已登记产品可以使用其原有农产

品地理标志，也可以使用申请登记产品农产品地理标志，有关标志使用应在质

量控制技术规范中予以明确。 

若已登记产品不符合申请登记产品特色品质或形成特色品质的自然生态环

境或历史人文因素，则不应将已登记产品生产地域范围划入申请登记产品生产

地域范围。 

2. 申请登记产品行政区域属于已登记产品行政区域的，申请登记产品应与

已登记产品特色品质有明显区别。如特色品质无明显区别，不予受理。如特色

品质确不相同（通常情况下应是优于），应突出申请登记产品在已登记产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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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的品质特征，并提供特色品质比对情况。 

上述两种情况审查时，除审查申请登记产品与已登记产品的品质特色情

况，应突出审查申请登记产品的声誉基础。声誉基础不充分的，不应通过审

查，以保障在先登记产品权益。 

（五）含“富硒”或“硒”字样产品的审查。一般情况下，产品名称中不

应含“富硒”或“硒”字样，除非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生产地域范围在国家确

定的自然土壤富硒或含硒地区且产品中的硒是自然生长过程中从土壤中吸收

的；国家或行业标准对该类产品富硒或硒含量有明确规定且产品有相应的检测

验证；产品名称在一定范围内已约定俗成且使用年限超过 20 年。 

富含功能性矿物质元素的产品申报与审查参照上述执行。 

（六）申请登记产品拟授权标志使用人须在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

信息平台完成主体注册后，方可受理。 

（七）申请材料装订审查。申请材料需装订成册，建议采用单页可替换方

式装订，方便材料补充。封面注明产品名称、申请人全称、省级工作机构等信

息。编排目录及页码，相关材料按照如下顺序排列： 

◆封面 

◆目录 

◆登记申请书 

◆登记申请人资格确定文件及法人证书 

◆国家追溯平台注册图片 

◆生产地域范围确定文件 

◆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产品品质检测报告和（或）外在感官特征鉴评报告 

◆产品抽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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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文佐证材料 

◆产品图片（彩图） 

◆网站受理公示图片等其它相关材料 

审查过程性材料按照如下顺序附在申请材料后面。 

◆登记现场核查报告 

◆登记审查报告 

◆核查员证书复印件 

第三章  审查分工 

第十四条 省级工作机构负责对照申请条件和审查准则，严格对申请材料进

行初审；中心负责对申请材料进行复核审查；登记评审委员会专家负责申请材

料的技术审查，专家评审依据《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专家评审规范》执行。 

第十五条 初审和复核审查重点包括如下内容： 

（一）符合性审查。审查产品名称是否符合规范，产品是否具有特色品质

及其与产地自然生态环境和特定生产方式的关联、申请人资质和能力是否符合

要求、生产地域范围确定是否合理等。 

（二）完整性审查。审查材料是否齐全、完整，有无漏项等。 

（三）真实性审查。现场核查组进行现场核查时，应对申请人资质及能

力、产品特色品质及其与产地自然生态环境和特定生产方式的关联、生产地域

范围及分布情况、生产年限和声誉基础等情况进行现场检查确认。 

（四）规范性审查。审查相关文件和报告中签字、盖章、日期是否齐全，

所有文件、报告是否为原件（历史人文佐证材料除外）等。 

（五）有效性审查。审查检测机构和核查员是否具备相应资质等。 

（六）一致性审查。申请材料中的申请人、产品名称前后是否保持一致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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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特殊情况审查。对本准则特殊情况的内容进行附加审查。 

第十六条 省级工作机构初审阶段，产品审查不符合登记条件，但可通过整

改符合登记条件的，由省级工作机构书面通知申请人限期整改。初审不符合登

记条件或经整改仍不符合登记条件的，驳回登记申请，由省级工作机构在限定

日期内将意见通知申请人。 

第十七条 中心审查阶段，产品不符合登记条件，但可通过整改符合登记条

件的，由中心书面通知申请人限期整改，并抄送相关省级工作机构。审查不符

合登记条件或经整改仍不符合登记条件的，中心将审查意见提交专家评审会进

行评审。 

第十八条 根据审查工作实际需要，中心可与省级工作机构开展联合审查，

加强审查交流，提升审查质量。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各省级工作机构可根据工作实际，依据本规范制定本地区审查细

则和相关审查要求。 

第二十条 本准则由中心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本准则代替并废止

原《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审查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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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产品目录 

 

一、种植业产品 

（一）蔬菜 

 1.各类新鲜蔬菜。 

2.经晾晒、冷藏、冷冻、包装、脱水、干制等工序加工的蔬菜。 

3.腌菜、咸菜、酱菜和盐渍蔬菜。 

4.各种蔬菜罐头除外。 

（二）果品 

1.各类新鲜水果。 

2.经清洗、脱壳、分类、包装、冷冻、冷藏、干燥等工序加工处理制成的

各类水果和果干，如荔枝干、桂圆干、葡萄干等。 

3.各类果仁和坚果，如腰果、榛子、板栗、核桃等。 

4.各种水果罐头、果脯、蜜饯除外。 

（三）粮食 

1.小麦、稻谷、玉米、高粱、谷子、杂粮以及豆类、薯类等原粮作物。 

2.对粮食进行淘洗、碾磨、脱壳、分级包装等加工处理制成的成品粮及其

初级制品，如大米、小米、面粉、薯粉、玉米片、燕麦片、甘薯片等。 

3.以粮食为原料加工而成的速冻食品、方便面和各种熟食制品除外。 

（四）食用菌 

1.各类新鲜、干燥的食用菌。 

2.纯工厂化生产的食用菌除外。 

（五）油料及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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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种油料植物的产品及初级加工产品。 

2.精炼植物油除外。 

（六）糖料及其产品 

1.各种糖料植物的产品及初级加工产品。 

2.仅限于用作原料的除外，如甜菜。 

（七）茶叶及非茶叶植物饮品 

1.按照一定加工工艺制成的各类茶叶。 

2.各类非茶叶植物饮品。 

3.掺兑各种药物的茶、茶饮料及混合类代用茶除外。 

（八）香料 

经碾磨或未经碾磨用于调味的园艺植物产品，如胡椒粉、花椒粉、八角、

桂皮等。 

（九）药材 

1.用作原药的各种药用植物的根、茎、皮、叶、花、果实等。 

2.对药用植物的根、茎、皮、叶、花、果实等进行挑选、整理、捆扎、清

洗、晾晒、切碎、蒸煮、蜜炙等处理制成的片、丝、块、段等中药材及中药饮

片。 

3.中成药除外。 

（十）花卉 

1.观赏花卉。 

2.可食用花卉，如百合、菊花等。 

（十一）烟草 

经简单加工制成的烟叶产品，包含晾烟叶和烤烟叶。 

（十二）棉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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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经加工处理的皮棉、棉短绒、籽棉。 

  2.未经加工处理的生麻、宁麻。 

 (十三)其它植物 

除上述列举的产品之外的其它各类植物及其初级加工品。 

二、畜牧业产品 

（一）牲畜及其产品，包括放牧和圈养 

1.各类牲畜，如牛、马、猪、羊、骆驼等。 

2.肉类，包括胴体、分割肉等。 

3.肉类生制品，如腊肉、腌肉、熏肉等。 

4.鲜奶，如牛奶、羊奶、骆驼奶，包括巴氏杀菌奶、超高温灭菌奶等。 

5.用鲜奶加工的各种奶制品。 

6.各种肉类罐头、肉类熟制品、酸奶、奶油等除外。 

（二）家禽及其产品 

1.各类家禽，如鸡、鸭、鹅等。 

2.禽肉，包括胴体、分割肉等。 

3.各种禽类动物的蛋，包括鲜蛋、冷藏蛋。 

4.经加工制成的松花蛋、腌蛋等。 

5.各种肉类、蛋类罐头、肉类熟制品除外。 

（三）其它畜牧业及其产品 

1.蜂类产品。包括蜂蜜、蜂王浆、蜂蜡、蜂胶、蜂花粉等。 

2.其它未列明的特种养殖产品，如鸽、兔等。 

3.各种蜂产品口服液、王浆粉除外。 

三、渔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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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水域或海水养殖和捕捞的鱼类、虾类、蟹类、贝类、棘皮类、软体

类、腔肠类、藻类等各类动植物及其初级加工品。 

    （一）海水产品及其初级加工品 

1.鱼类、虾类、蟹类、贝类、藻类、头足类、棘皮动物类及其它海洋生物

等的活、鲜品。 

    2.以低温冻结、盐渍（或腌制）、自然干燥（或机械干燥）等方式加工制成

的水产品。 

3.对加工下脚料等进行压榨(分离)、浓缩、烘干、粉碎、冷冻、冷藏等工序

进行处理制成的初级制品，如鱼粉、鱼油、鱼鳞胶、虾酱、鱼籽、鱼肝酱等。 

4.熟制产品、罐头及各类乳剂、胶丸、滴剂等除外。 

（二）淡水产品及其初级加工品 

1.鱼类、虾类、蟹类、贝类、藻类、龟鳖类、蛙类及其它淡水动物等产品

的活、鲜品。 

    2.以低温冻结、盐渍（或腌制）、自然干燥（或机械干燥）等方式加工制成

的水产品。 

3.熟制产品和罐头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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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审查报告 

 

 

 

 

产品名称： 
 

申请人 ：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制 

 

填写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地理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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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封面、商标关系审核、地县级工作机构审核意见由地县工作机构填写。

省级受理公示情况、与已登记产品关系、材料审核、现场核查和省级工作机构

意见由省级工作机构填写。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审查意见由中心和评审专家

填写。 

2.对申报材料的审核和评审应当客观、公正，提出的意见要具体，做出的评

审结论要明确。 

3.报告应当术语规范、准确，印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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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县级工作机构审核确认意见 

商标

关系

审核 

是否已在先注册为商标、证明商标或集体商标： 

□否；□是，所有权人： 

商标所有权人同意情况： 

 

 

县 

级 

工 

作 

机 

构 

审 

核 

确 

认 

意 

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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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级 

工 

作 

机 

构 

审 

核 

确 

认 

意 

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工作机构初审意见 

受理

公示

情况 

公示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公示渠道： 

公示结果：□无异议；□有异议，具体说明： 

与已

登记

产品

关系 

是否与已登记同类产品存在处于同一生产区域或有行政区划隶属关系： 

□否；□是，简要说明： 

 

申 

报 

材 

料 

初 

审 

意 

见 

 

 

 

 

                                  核查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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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现 

场 

核 

查 

意 

见 

 

 

 

 

                            现场核查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省 

级 
工 

作 
机 
构 

综 
合 
意 

见 

 

 

 

 

      省级工作机构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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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审查意见 

复核

审查

意见 

 

 

 

 

 

 

 

审核：                    地标处（秘书处）负责人： 

                                    年    月    日 

专家
评审
意见 

 

 

 

 

 

 

专家评审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公示
及报
审意

见 

 

 

 

 

 

                                 中心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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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
发证
情况 

 

 

 

 

附件 9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专家评审规范 

第一条 为规范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评审工作，确保专家评审科学性、公正

性和权威性，根据《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和《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

专家评审委员会章程》，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专家评审一般采用会议评审形式进行。 

第三条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专家评审委员会秘书处（以下简称“秘书

处”）设在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地理标志处，具体负

责专家评审的组织实施和评审意见的通知。 

第四条 评审前，秘书处根据申请登记产品的数量和涉及的行业类别，将申

请登记产品按照类别分成若干组，随机从评审委员会专家库中选取相关专业领

域专家组成若干评审组开展评审工作。通常情况下，每组专家应不少于 4 人，

专家评审实行组长负责制。 

第五条 专家评审依据《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和《农产品地理标志登

记审查准则》等相关配套技术规范进行，重点对申请登记产品进行技术审查，

包括以下内容： 

（一）评审产品名称是否符合登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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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审产品特色品质，产品是否具有显著的外在感官特征或内在特色

品质。审查质量控制技术规范、产品品质检测报告和（或）外在感官特征鉴评

报告等。 

（三）评审产品特色品质与产地自然生态环境和特定生产方式的关联。审

查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四）评审产品生产历史和声誉基础，是否具有 30 年生产历史和 20 年声

誉基础。审查历史人文佐证材料。 

（五）其它需要评审的技术情形。 

第六条 专家评审会程序： 

（一）评审准备会，由秘书处主持。参加人员包括全体评审专家和秘书处

工作人员。秘书处介绍与会专家和会议准备情况，说明评审规则和程序，提名

各评审组组长。 

（二）专家评审会，由各评审组组长主持。评审组内依次对申请登记产品

进行评审。 

评审组内专家根据申请材料，对产品进行合议与表决，评审结论分为通

过、不通过和暂缓三种。四分之三以上（含四分之三）专家同意登记的，该产

品评审结论为通过专家评审。四分之三以上（含四分之三）专家不同意登记

的，该产品评审结论为不通过专家评审，驳回申请。其它情形的，该产品为暂

缓。 

评审专家应在评审意见表上给出评审意见和结论，并签字。评审结论为不

通过或暂缓的，评审组应给出相应依据和具体意见。评审结束后，将评审意见

表统一交回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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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评审结论为不通过的，由秘书处书面通知申请人，驳回登记申请，

并抄送省级工作机构。 

第八条 评审结论为暂缓的，由秘书处将相关意见告知省级工作机构，省级

工作机构通知申请人进行整改。整改后，产品可参加下一次专家评审会。 

第九条 申请人对专家评审结论有异议的，可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20 日内向

秘书处提出复审请求，并注明理由。秘书处应将复审请求提交专家评审委员会

或下次专家评审会进行评审。 

第十条 本规范与《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审查准则》配套使用，相关审查要

求参见《审查准则》。 

第十一条 本规范由中心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本规范代替并废

止原《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专家评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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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专家评审意见表 

产品名称  

申 请 人  

行业类别 种植业□      畜牧业□      渔业□ 

评审意见 

 

 

 

 

 

 

 

 

 

 

 

评审结论 

评审组对产品登记进行合议表决 

专家总数:      赞成数:      反对数:      暂缓数:        

  评审结论：通过□  暂缓□ 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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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签字 

 

  评审专家： 

 

 

 

 

  评审组长：                                 

                                             年    月    日 

 

附件 10 

 

 

 

登记申请书 

 

                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农产品地理标志工作机构： 

经             县（区、市、省）人民政府确认本单位具有申请            农产

品地理标志登记资格，经自查，产地环境和产品品质符合国家强制性技术规范

要求，相关方面符合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要求，特提出登记申请。同时，附上

以下材料，请审查。 

1. 申请人资格确定文件及法人证书复印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地理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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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产地域范围确定文件； 

3. 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4. 产品品质检测报告和（或）外在感官特征鉴评报告； 

5. 产品历史人文佐证材料； 

6. 产品彩色图片或视频； 

7. 相关主体国家追溯平台注册材料； 

8. 其它必要的说明性或者证明性材料。 

登记申请人：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申请人基本信息 

申请人全称  

联系地址  

法人性质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手机  

产品基本信息 

产品名称  

生产规模 

种植业：         公顷，             吨/年 

畜牧业：         万头/只/羽/群，     吨/年 

渔业：           公顷，            吨/年 

生产地域范围简

述 

 

 

简要说明产品生产地域范围包括的县（区）和乡镇数量、村

数量，详细地域范围在质量控制技术规范中列出。 

 

特色品质与产地

自然生态环境和

历史人文关联简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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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产品特色品质与产地自然生态环境和（或）历史人

文关联，以及声誉基础。不罗列产品的感官特征和理化品质

指标。 

 

 

 

 

 

 

 

 

 

产品名称是否已

注册为商标、集

体商标或证明商

标 

□否 

 

□是，商标所有人： 

 

查询渠道和日期: 

联合声明 

我们均属（申请登记产品名称）在地域范围内的生产经营者，了解有关农

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要求，为保护这一传统地域特色产品品质和声誉，促进

产业健康发展，现就申请（申请登记产品名称）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联合声明

如下： 

一、全力支持（登记申请人名称）作为登记申请人申请（申请登记产品名称）

农产品地理标志，自觉接受其对生产、加工、营销过程的指导，服从其对（申

请登记产品名称）标志使用情况以及产品生产情况的跟踪检查和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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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登记产品名称）登记后，在今后的生产过程中将严格按照

《（申请登记产品名称）农产品地理标志质量控制技术规范》组织生产和经

营，保证（申请登记产品名称）的品质和声誉；认真做好产品相关生产记录，

建立质量控制追溯体系。 

三、产品登记后，一经登记申请人授权，将严格按照《农产品地理标志管

理办法》和《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规范》等规定，正确规范使用（申请登记产

品名称）产品专用名称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公共标识，不擅自扩大使用范围，不

买卖、转让标志。未经授权，不使用与（申请登记产品名称）相似的文字、图

形或其组合，以保护（申请登记产品名称）的品牌信誉和市场信誉。 

主要联合声明人 

1.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2.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3.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4.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5.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6.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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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加页） 

 

 

 

 

 

 

 

拟授权标志使用人名录 

根据《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和《农产品地理标志使用规范》等要

求，我单位现申请（申请登记产品名称）农产品地理标志。申请前，已与产品

所在地域范围内的主要生产经营者进行了集体动议。登记后，拟授权以下标志

使用人使用（申请登记产品名称）产品专用名称和农产品地理标志公共标识。 

1.*********** 

2.*********** 

3.*********** 

4.*********** 

...... 

 

申请人承诺 

我单位承诺：对上述情况进行了认真查实，且结果真实，如有隐瞒不报、

弄虚作假，愿承担相应后果，包括不予受理、注销撤销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

书等。获得登记保护后，将认真履行证书持有人职责，不拒绝符合要求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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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者申请用标。在不符合证书持有人条件时，愿接受相关主管部门的变更决

定。 

 

 

 

 

法定代表人签字： 

 

申请人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11 

农产品地理标志核查员注册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农产品地理标志核查员（以下简称“核查员”）注册管理工

作，确保核查员素质和能力满足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管理工作需要，依据《农

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核查员，是指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工作中承担申

请材料审查、现场核查和证后监管等工作，并经注册的各级农产品地理标志工

作机构内部专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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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负责全国核查员的培

训、注册和管理。省级农产品地理标志工作机构（以下简称“省级工作机

构”）负责本省核查员的规划、培训、初审和管理。地县级农产品地理标志工

作机构（以下简称“地县级工作机构”）负责本地县核查员的推荐和管理。 

第四条 省级工作机构应根据本地区农产品地理标志工作情况统一合理配置

核查员。地市级工作机构应配置 1-2 名核查员，县级工作机构可配置 1 名核查

员。 

第五条 核查员申请注册前应参加中心或省级工作机构举办的核查员注册

资格培训考试。培训内容应包括农产品地理标志有关法律法规、登记程序和技

术规范和审查要求等，培训时长不应少于 4 个学时。经考试合格的，由中心或

省级工作机构颁发考试合格证书或证明，有效期为 4 年。 

核查员注册资格培训考试原则上由中心统一组织实施。根据工作需要，省

级工作机构可以组织实施本地区核查员注册资格培训考试，但应报中心备案。

培训师资由中心统一培训和管理。考试试题由中心统一安排。 

第六条 核查员注册条件 

（一）热爱农产品地理标志事业，熟悉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有关法律法

规、政策和规范等相关规定； 

（二）具有有效开展核查工作所需的组织能力、观察能力和判断能力，有

较强的责任感； 

（三）具有良好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能够客观、公正、全面地表述核

查意见； 

（四）具有大专以上（含大专）文化程度，或具有中级以上（含中级）技

术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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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具有有效的农产品地理标志核查员注册资格培训考试合格证书或证

明； 

（六）应为各级工作机构在职工作人员，具有 2 年以上专业技术或相关工

作经历，其中，从事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工作 1 年以上或参加农产品地理标志

登记现场核查 2 次以上； 

（七）身体健康，实事求是，作风正派，遵纪守法。 

第七条 核查员注册材料要求 

（一）农产品地理标志核查员注册申请表（附录 1 或附录 2）； 

（二）本人学历证书或技术职称资格证书（复印件）； 

（三）农产品地理标志核查员注册资格培训考试合格证书或证明（复印

件）。 

 第八条 核查员注册程序 

（一）逐级推荐。按照省级工作机构核查员配置安排，各级工作机构择优

推荐符合条件的人员进行注册，被推荐人员填写《农产品地理标志核查员注册

申请表》（附录 1 或附录 2），经所在地工作机构推荐确认后，报省级工作机

构。 

（二）审核注册。省级工作机构对申请注册人员进行初审，给出是否注册

的意见。符合条件的，将相关注册材料和意见报中心；不符合条件的，驳回注

册申请。 

中心对省级工作机构审核通过的申请注册人员进行注册审查。符合条件

的，予以注册，并颁发《农产品地理标志核查员证书》，证书有效期为 4 年;不

符合注册条件的，将结果通知省级工作机构。 

 第九条 核查员职责及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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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省级工作机构核查员负责对申请产品进行材料初审和现场核查，并

提出初审和现场核查意见； 

（二）地县级工作机构核查员负责对辖区内申请产品提出审核确认意见;根

据省级工作机构安排对辖区外的申请产品进行现场核查； 

（三）对本地区管辖范围内的登记产品进行证后监管； 

（四）指导监督登记产品生产经营者按规生产和规范使用农产品地理标

志； 

（五）经中心授权，对登记和公示异议等有关情况进行调查取证； 

（六）提出改进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管理工作的建议； 

（七）配合中心开展农产品地理标志相关工作。 

第十条 核查员义务 

（一）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 

（二）严格按照农产品地理标志有关法规和技术要求，进行材料审查和现

场核查； 

（三）尊重客观事实，确保材料审查和现场核查工作的真实性、公正性和

有效性，对审查结果负责; 

（四）不断学习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所需业务知识，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和

核查能力； 

（五）不接受申请人任何形式的馈赠，不向申请人作出任何颁证许诺和承

诺； 

（六）保守申请人的技术和商业秘密，未经申请人同意，不得披露相关信

息； 

（七）核查员履行工作职责应持证上岗，并接受各级工作机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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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各级工作机构应建立核查员管理档案，根据材料审查和现场核查

工作，对核查员任期内的工作能力、业绩和表现进行考核、监督和管理，将不

良记录记入管理档案，并及时向上一级工作机构报告核查员不良记录情况。 

第十二条 核查员应自觉遵守本办法相关规定。出现下述情况之一的，由中

心取消其核查员资格，并收回核查员证书： 

（一）审查不认真，未严格按照审查准则或现场核查规范规定履行审查职

责，任期内出现 2 次以上一般性或重大失误等审查不作为的； 

（二）不尊重客观事实，弄虚作假，严重违纪的； 

（三）接受申请人馈赠，或向其作出颁证许诺和承诺的； 

（四）未经申请人同意，擅自披露其技术和商业秘密等相关信息的； 

（五）核查员履行工作职责时不持证上岗，不接受各级工作机构监督管理

的。 

第十三条 因核查员工作变动或退休等原因不再承担核查员工作的，所在工

作机构应及时上报，由中心注销其核查员资格，收回核查员证书。 

第十四条 核查员证书有效期满后，愿意继续承担核查员工作的人员应提前

３个月向所在工作机构提出换证申请，按本办法规定程序逐级审核确认。申请

换证应提交以下材料： 

（一）农产品地理标志核查员注册申请表（附录 1 或附录 2）； 

（二）农产品地理标志核查员注册资格考试合格证书或证明（复印件）。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中心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代替并废止原《全

国农产品地理标志核查员培训注册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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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农产品地理标志核查员注册申请表 

（省级工作机构人员） 

申请类型：□首次申请       □换证申请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照 

片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专业  学历  

职务/职称  联系方式  

相关培训、工作经历 

时间 单位 内容 

   

   

   

   

   

   

   

从事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管理或参加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现场核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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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个人声明 

本人保证申请表填写内容及所附材料属实，愿意参与并承担农产品地理标志登

记核查工作，已充分了解并愿意遵守核查员管理的相关规定，将客观、科学、

公正地开展农产品地理标志相关核查工作。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省级

工作

机构 

审核 

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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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注册

审核

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注：本申请表正反面打印。 

附录 2 

农产品地理标志核查员注册申请表 

（地县级工作机构人员） 

申请类型：□首次申请      □换证申请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照 

片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专业  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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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职称  联系方式  

相关培训、工作或见习经历 

时间 单位 内容 

   

   

   

   

   

   

   

从事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管理或参加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现场核查情况 

 

 

 

 

 

申请人个人声明 

本人保证申请表填写内容及所附材料属实，愿意参与并承担农产品地理标志登

记核查工作，已充分了解并愿意遵守核查员管理的相关规定，将客观、科学、

公正地开展农产品地理标志相关核查工作。 

 

 

                        申请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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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县级

工作

机构

推荐

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地级

工作

机构

推荐

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

工作

机构 

审核 

意见 

 

 

 

 

 

                     负责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中心

注册

审核

意见 

                      

 

 

                     （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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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备注 

 

 

 

 

 

 

注：本申请表正反面打印。 

 

 

 


